浙江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2026-2028年宁波三期香精香料运输服务项目公开招标公告
一、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2026-2028年宁波三期香精香料运输服务项目（招标项目编号：C202501BA2001716018099），已由项目审批/核准/备案机关批准，项目资金来源为企业自筹，招标人为浙江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本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进行公开招标。
二、项目概况和招标范围
项目规模：人民币925万元/年（含增值税）
招标内容与范围：
1、项目性质：本项目为非政府采购
2、内容：指浙江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发运香精香料至合作生产点、香料工程中心与杭州厂之间、香料工程中心与宁波厂之间的香精香料运输。招标人不承诺最低合同金额及最低运输量。具体要求详见招标文件第三部分用户需求书。
3、数量：具体详见招标文件用户需求书
4、项目实施地点：详见招标文件用户需求书线路说明
5、时间：预计服务期为2026年1月1日至2028年12月31日。
本招标项目划分为标段1个标段，本次招标为其中的：
001 2026-2028年宁波三期香精香料运输服务项目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001 2026-2028年宁波三期香精香料运输服务项目
1、投标人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服务能力和专业技术能力的法人(提供有效的营业执照、法人证书或其他组织登记证明文件的复印件)。
2、投标人、单位法定代表人及拟派项目负责人自投标截止日前三年内无行贿犯罪记录、不存在为规避“黑名单”而采取的“换壳”、“换马甲”行为。（①须提供无行贿犯罪记录及无“换壳”、“换马甲”承诺书，格式详见附件，投标人成立不足三年的可从成立之日起算。②提供投标人近三年来公司工商变更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企业名称变更信息、企业法定代表人变更信息、企业高管变更信息、企业股东变更信息、企业注册地、经营范围、银行账户等变更信息等。）
3、投标人、单位法定代表人及拟派项目负责人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无自投标截止日前相关年限内的行贿犯罪记录。（提供投标人、单位法定代表人及拟派项目负责人在中国裁判文书网自投标截止日前三年的查询结果，网站页面打印并加盖投标人公章。投标人成立不足三年的可从成立之日起算。行贿行为认定期限：①行贿认定数额在100万元以内，行贿行为认定期限为近一年内；②行贿认定数额在100（含）-500万元，行贿行为认定期限为近两年内；③行贿认定数额在500万元及以上的，行贿行为认定期限为近三年的。）
4、投标人、单位法定代表人及拟派项目负责人至投标截止日前无招标人认定的尚在禁止期内的不良行为记录（投标人无需提供证明材料，以招标人相关文件或档案为准。），否则，招标人将拒绝受理其投标文件。
5、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同一标段投标或者未划分标段的同一招标项目投标。
6、未被“信用中国”网站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提供招标公告发布之日后“信用中国”网站“严重失信主体名单查询”截图。若与评标现场查询结果不一致，以现场查询为准。）
7、本项目不得转包，☑不允许分包/□允许非主体、非关键部分经招标人同意后分包。
8、投标人具有包含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等内容的道路运输经营资格。（须提供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复印件）
本项目☑不允许/□允许联合体投标。
四、招标文件的获取
1、获取时间：2025年12月2日12时00分00秒---2025年12月8日17时00分00秒
2、获取方法
1）获取方法：本项目为全流程电子化招投标项目，招标文件获取方式：
2）登录中烟电子采购平台（https://cgjy.tobacco.com.cn/，以下简称“电子采购平台”，下同)，已在该平台注册过的可直接登录，未注册的请先注册(电子采购平台注册免费，注册成功后可以及时参与电子采购平台发布的所有项目)。
3）登录后查找并参与本项目，按提示完成购标申请，并点击“立即投标”进入“我要投标”界面，勾选需要参加的标包。
4）勾选对应标包后，点击“立即购标”并选择标书费支付方式。在招标文件获取截止时间前提交支付记录，即可获得下载招标文件的权限。(注：联合体投标的，由联合体牵头人获取招标文件，未在招标文件获取截止时间前支付费用的，无法获得招标文件，且不具备参与本项目投标的资格。关于平台注册、登录、招标文件获取及投标文件递交等相关业务具体操作详见“平台”—帮助中心—投标人操作指南。咨询内容涉及应保密的项目信息的，平台不得泄露)。
5）付款后，请在招标文件获取截止时间前，登录“电子采购平台”提交支付记录，待招标代理机构确认收款无误后，即可获得下载招标文件的权限。
五、投标文件的递交
递交截止时间：2025年12月24日9时30分00秒
递交方法：
1、投标人应当在投标截止时间前，使用“中烟电子采购平台投标客户端”，选择所投标段将加密的电子投标文件上传。投标人完成投标文件上传后，“电子采购平台”即时向投标人发出电子签收凭证，递交时间以最终提交加密电子投标文件的电子签收凭证载明的传输完成时间为准。投标截止时间前，未完成投标文件上传的，视为撤回投标文件。加密电子投标文件为“电子采购平台”提供的中烟电子采购平台投标客户端制作生成的加密版投标文件。
2、投标人必须在制作电子投标文件之前完成CA证书的办理，并使用CA证书进行加密后才能投标；否则将无法正常投标。CA证书具体办理流程参见登录后“平台-我的工作台”中“CA申请”和“CA申请帮助”查看，也可拨打“平台”统一服务热线010-86460206进行咨询。
六、开标时间及地点
开标时间：2025年12月24日9时30分00秒
开标地点及方式：
1、开标方式：本项目采用“远程不见面”开标方式，投标人应当在投标截止时间前，登录“电子采购平台”远程开标大厅，在线准时参加开标活动。本项目采取集中解密。
2、开标地点： 中烟电子采购平台远程开标大厅。
七、其他公告内容
1、获取招标文件费用：“600元/标包”，户名：浙江省成套工程有限公司，账号：201000065548152，开户银行：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墩支行（杭州联合银行三墩支行），售后不退。
2、本项目采用资格后审方式确定合格投标人。
3、本次招标有关信息刊登在：
（1）中烟电子采购平台（cgjy.tobacco.com.cn/）
（2）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www.cebpubservice.com/）
（3）浙江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门户网站（www.zjtobacco.com/）
4、未按要求获取招标文件的潜在投标人不得参加本项目投标。
5、本项目邀请全部投标人的授权代表参加线上开标。
八、监督部门
本招标项目的监督部门为浙江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规范管理办公室（0571-87880347）。
九、联系方式
招标人：浙江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中山南路77号
联系人：章老师
电话：0571-87880347
电子邮件：1350987792@qq.com
招标代理机构：浙江省成套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杭州市古墩路701号紫金广场A座1205室
联系人：张昕云、朱丛珊、林晓雯
电话：0571-88950239、85064356
电子邮件：1350987792@qq.com
